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补助资金项目
2、 立项依据
1．《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玉民发〔2012〕17号），明确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的相关标准与流程，为遗属补助相关资金管理提供基础依据。
2．《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5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玉民联发〔2025〕10号），规定2025年7月1日起，新平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744.00元/人・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6,720.00元/人・年，是遗属补助标准调整的重要参考。
3．《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明确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对象的认定条件及补助标准调整的基本原则。
4．《中共新平县委组织部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新平县机关事业单位2025年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直接确定了新平县2025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具体标准、审批流程及相关要求，是本项目实施的核心依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近年来，新平县始终高度重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遗属补助的相关政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进一步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的基本生活，根据上级政策动态调整要求，结合新平县实际情况，启动本次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补助资金项目。该项目立项源于国家、省、市对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政策的持续推进，是新平县践行民生保障职责、维护遗属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确保政策红利及时精准惠及补助对象。
五、项目实施内容
1．解决的突出问题与受益主体
解决的突出问题：当前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因缺乏稳定经济来源，生活面临困难，且随着城乡低保标准调整，原补助标准已无法充分保障遗属基本生活。本项目通过精准落实遗属补助资金，解决遗属生活困难问题，避免因政策执行不到位导致遗属权益受损。
受益主体：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新平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本项目明确受益人数为2人，均为城镇户口且属于职工因病死亡遗属，按967元/月・人的标准享受补助。
2．项目前期工作、实施步骤与时间节点
前期工作：已完成遗属补助对象的资格复核，确认2名受益对象的身份信息、户口性质、死亡职工情况等关键信息，收集整理了相关审批材料。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补助对象为2.00名城镇户口、职工因病死亡遗属，补助标准按967.00元/月・人执行，具体预算测算如下：
1．2025年补发资金（4月-12月）
计算方式：补助标准×人数×补发月数=967.00元/月・人×2.00人×9.00个月=17,406.00元
2．2026年全年发放资金（1月-12月）
计算方式：补助标准×人数×全年月数=967.00元/月・人×2.00人×12.00个月=23,208.00元
项目总预算为2025年补发资金与2026年全年资金之和，即17,406.00元+23,208.00元=40,614.00元，资金全部来源于县级财政专项拨款。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完成2025年4月—12月遗属补助资金的核算与补发工作，收集并审核2名受益对象的补发相关材料，编制资金补发明细表，确保1月底前完成补发资金发放。
2026年1月—12月：每月完成当月遗属补助对象资格复核，确认无停发情形；确保补助资金足额发放至受益对象账户，建立月度发放台账并留存凭证。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社会效益
1．保障遗属基本生活：项目实施后，2名遗属每月可稳定获得967.00元补助资金，2025年补发期间（9个月）合计获得17,406.00元，2026年全年获得23,208.00元，有效补充遗属生活开支，提升其生活质量，避免因生活困难导致基本权益受损，预计遗属生活满意度达到95.00%以上。
2．维护政策执行公信力：通过严格按照政策标准核算补助资金，规范审批与发放流程，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无截留、挪用情况，展现政府精准落实民生政策的决心，增强群众对政策的信任度，预计政策知晓率与满意度均达到90.00%以上。
3．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遗属生活得到保障，可减少因生活困难引发的社会问题，体现社会公平与人文关怀，为新平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基础，间接提升群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认可。
（二）可持续影响效果
[bookmark: _GoBack]1．完善政策执行机制：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资格动态复核－资金精准核算－及时拨付发放－全程监督跟踪”机制，可复制应用于后续年度遗属补助工作，确保政策长期稳定执行，避免出现政策断层或执行偏差。
2．优化资金管理模式：通过明确资金支出明细与经济分类科目，严格预算测算与拨付审核，形成规范的资金管理流程，为同类民生保障项目资金管理提供参考，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透明度，预计资金使用合规率达到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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